
裁判字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度訴字第 441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01 月 29 日

案由摘要：土地增值稅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4年度訴字第 441號

                                民國 105年 1月 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阿里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梁家源

被      告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代  表  人  李瓊慧

訴訟代理人  宋芳瑋

            越梁依君

            張淑芬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增值稅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 10

4年 8月 18日高市府法訴字第 104307256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對於原告民國 104年 1月 29日之申請，應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

另為適法之處分。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訴外人邱瑞興原所有位於高雄市○○區○○○段 241、259

    、261地號等 3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 89年 4月 25

    日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高雄地院民事執行

    處）執行拍賣，由訴外人邱榮燦拍定取得，案經改制前高雄

    縣政府稅捐稽徵處旗山分處（下稱旗山分處）按一般用地稅

    率分別核課土地增值稅計新臺幣（下同）1,413,569元、6,6

    18元及 6,067元，合計 1,426,254元，並由高雄地院民事執行

    處代為扣繳在案。惟因執行金額不足清償債權，致抵押權人

    高雄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雄企銀）之債權



    未能全部受償，不足部分經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第一金融公司）輾轉取得該債權後，嗣於 103年 4月 25

    日將該債權 110,499,908元、其利息、違約金、墊付費用及

    擔保物權、其他一切從權利等讓與原告。原告乃於 104年 1月

    29日檢附債權讓與證明書等資料，向被告申請依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規定課徵土地增值稅，並將溢繳之土地增值稅

    加計利息予以退還高雄地院民事執行處重行分配。經被告審

    查結果，認原告所取得為無擔保之普通債權，應無稅捐稽徵

    法第 28條規定之適用，乃否准其申請。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經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土地所有權人即債務人邱瑞興，於高雄企銀設定 1、2、3

    順位抵押權，嗣因債務人無力清償而遭高雄地院 88執字第 92

    6號及 88執字 17347號執行拍賣，拍賣後尚有不足額，後由第

    一金融公司輾轉取得該債權，第一金融公司復於 103年 5月 5

    日將該債權讓與原告，依民法第 297條之規定，本於債權受

    讓者繼受前手之權利及義務，故原告有優先受償之權利。被

    告援引民法第 873條之 2及強制執行法第 34條第 2項、第 4項及

    第 98條第 3項前段規定，認抵押權原則上概歸於消滅云云，

    有法律見解錯誤之情形，蓋上開規定僅係規定不動產於拍定

    後，為保障拍定人之權利，於不動產上所設定之抵押權，於

    拍定後抵押權消滅。再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77年法律

    座談會：「．．．此項金額雖係執行程序終結後始行退還，

    但係屬執行程序終結前尚未處理之事項，執行法院自應仍按

    該事件之原分配次序更行分配。本件丙實行其第一順位抵押

    權，於賣得之價金未完全分配以前，即向其連帶保證人請求

    給付，受償 50萬元，依民法第 749條：『保證人向債權人為

    清償後債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債權，於其清償之限度內移轉

    與保證人』及民法第 295條第 1項前段『讓與債權時，該債權

    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隨同移轉於受讓人』之規定，乙

    自亦為第一順位之抵押權人，從而乙自得就該退稅款主張優

    先受償，其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應無不合。」意旨及財政

    部 99年 6月 28日台財稅字第 09904052800號函令、99年 8月 2日



    台財稅字第 09904079270號函令、90年台財稅字第 090045805

    6號函令意旨，債權人自得依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規定

    提出申請。從而，原告為適格之當事人。

㈡、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規定，內容並未規定須待納稅義務

    人或相關權利人檢附減徵土地增值稅之文件供核後，方得減

    徵稅款。由該條文文義觀之，凡符合條文規定要件者，不待

    納稅義務人或相關權利人申請，當然發生減徵稅款效果。復

    依稅捐稽徵法第 6條第 3項規定，稽徵機關即應於執行法院通

    知時核定減徵金額，若稽徵機關仍予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

    地增值稅，即屬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適用法令錯誤之情

    形。本件被告並未依 89年公告現值為前次移轉現值計算土地

    增值稅，自合乎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之適用。

㈢、被告引據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 4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

    決議，須抵押權人才可提出申請，顯然係錯誤解讀，該決議

    內文明確指出：「．．．當然發生免稅效果。如稽徵機關予

    以核課，並函請執行法院代為扣繳完竣，即屬適用法令錯誤

    致債務人溢繳稅款。」由此可知，決議文並無說明誰不可向

    稅捐機關申請或通知稅捐機關辦理退稅，而是稅捐機關發現

    有錯誤，即須依稅捐稽徵法第 28條規定，直接退還法院重新

    分配，而針對認定標的物是否合乎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

    免稅規定有爭議須進行訴訟時，決議文說明抵押權人才有代

    位權，而前提是針對標的是否合乎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

    規定而免稅，而不是被告一開始申請就逕自認定身分不符而

    駁回。本案申請為依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規定「課徵」

    土地增值稅，與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 4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內容不同。

㈣、系爭土地係屬農業用地，原告自得依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

    項規定請求減徵土地增值稅，被告不察，仍按一般用地稅率

    課徵土地增值稅，是原告爰依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2、3項規

    定請求退還溢繳之土地增值稅及其利息，並將退還之溢繳稅

    款函請高雄地院民事執行處重新分配，洵屬有據等情，並聲

    明求為判決：1、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2、被告應依原告

    104年 1月 29日之申請，對於納稅義務人邱瑞興系爭土地作成



    退還溢繳土地增值稅之行政處分，並自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代

    為繳納稅款之日起算，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

    ，依代為繳納稅款之日郵政儲金 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

    按日加計利息，將溢繳稅款退還高雄地院民事執行處重新分

    配。

三、被告則以︰

㈠、訴外人邱瑞興原所有之系爭土地，經高雄地院民事執行處於

    89年 4月 25日拍定，且經被告旗山分處按一般用地稅率核算

    土地增值稅分別為 1,413,569元、6,618元、6,067元在案，

    此有開徵查定檔作業影本附卷可稽。上開稅款已於 89年 9月 2

    日匯撥入庫，該核課處分已告確定在案。嗣原告以債權人兼

    抵押權人身分於 104年 1月 29日援引 98年 1月 21日修正公布稅

    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3項規定請求辦理退稅。惟依據行為時稅

    捐稽徵法第 6條規定，經法院執行拍賣或交債權人承受之土

    地，其拍定或承受價額為該土地之移轉現值，執行法院應於

    拍定或承受後 5日內，將拍定或承受價額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核課土地增值稅，並由執行法院代為扣繳。旗山分處依規定

    核課土地增值稅，並由執行法院代為扣繳且系爭 3筆土地經

    執行法院於 89年 4月 25日拍定後，權利人、義務人及債權人

    均未檢附農業用地之相關證明文件供核，旗山分處課稅處分

    並無違誤，自無稅捐稽徵法第 28條規定之情事，旗山分處否

    准所請，依法並無不合。

㈡、原告主張確為本件系爭 3筆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即債

    務人邱瑞興）之抵押權人云云。惟：

 1、按「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者，該不動產上之抵押權，因抵押

    物之拍賣而消滅。」「依法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

    先受償權之債權人，不問其債權已否屆清償期，應提出其權

    利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第 2項之債權人不聲明

    參與分配，其債權金額又非執行法院所知者，該債權對於執

    行標的物之優先受償權，因拍賣而消滅，其已列入分配而未

    受清償部分，亦同。」「存於不動產上之抵押權及其他優先

    受償權，因拍賣而消滅。」分別為民法第 873條之 2第 1項及

    強制執行法第 34條第 2項、第 4項及第 98條第 3項前段所明定



    。又「抵押權拍賣後，如其價金不足清償抵押權所擔保債權

    之全部者，就未受清償部分之債權即成為無擔保之普通債權

    」「抵押權人已實行其抵押權者，無論其債權已否受全部之

    清償，抵押權均歸消滅。且所謂實行不僅指抵押權人依前述

    實行抵押權之方法為實行而言，即一般債權人對有抵押權之

    不動產聲請強制執行，抵押權人對之聲明參與分配，亦為抵

    押權之實行。總之，抵押權物一經拍賣，其上之抵押權原則

    上概歸於消滅。」（民法物權論（中）-修訂五版，謝在全

    著，第 483、576頁參照）。合先敘明。

 2、復查，高雄企銀原為邱瑞興之債權人，邱瑞興將原所有之系

    爭 3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予高雄企銀，系爭 3筆土地於 89年 4月 2

    5日經高雄地院民事執行處執行拍賣，高雄企銀獲分配 2,315

    ,334元，惟其債權仍有 11,735,961元未獲分配，此有高雄地

    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異動索引查詢資

    料及債權讓與證明文件等影本附卷足憑，揆諸上開說明，高

    雄企銀於系爭 3筆土地設定之抵押權，因系爭 3筆土地之拍賣

    而消滅（該抵押權業於 89年 5月 3日辦理塗銷登記），此亦有

    最高法院 95年度台抗字第 592號民事裁定要旨可資參照。該

    銀行對邱瑞興因拍賣價金不足清償之債權已成為無擔保之普

    通債權，原告固因該債權之讓與而為邱瑞興之債權人，然其

    所取得者為無擔保之普通債權，故並非系爭 3筆土地之抵押

    權人。再者，依據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 4月份第 2次庭長法

    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除抵押權人外之其餘債權人，因僅是

    受清償程度之經濟上利益受影響，並無法律上之利害關係，

    於債務人怠於行使退稅請求時，尚不得代位債務人請求稽徵

    機關退還溢繳之稅款予執行法院。

㈢、又依財政部 89年 11月 8日台財稅第 0890457297號、98年 10月 2

    3日台財稅字第 09800238260號、98年 11月 18日台財稅字第 09

    800238280號函及財政部 99年 6月 28日台財稅字第 0990405280

    0號令釋意旨得知，有關土地經法院拍賣移轉，該筆土地如

    符合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調整原地價之規定者，權利人

    、義務人或債權人應主動檢附農業用地相關證明文件，向稅

    捐稽機關提出申請。倘本件 89年間法院拍賣系爭土地，按一



    般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並經扣繳後，經查明符合土地稅

    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規定以 89年 1月 28日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者，依上開函釋之意旨，亦應由權利人

    、義務人或債權人「主動檢附」農業用地相關證明文件，向

    旗山分處提出申請，原告既未檢具上開資料向旗山分處申請

    ，即非可歸責旗山分處有核課錯誤情事，爰難謂有稅捐稽徵

    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之適用。是本件拍賣案件退稅請求權之

    消滅時效期間，依財政部 95年 12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5045699

    20號令釋規定，非屬稅捐稽徵法第 28條規定範圍之退稅請求

    權，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之規定，又 102年 5月 22日修

    正公布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第 1項規定，係就公法上之人民請

    求權由 5年修正為 10年，故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

    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 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是以，本件

    申請退還溢繳土地增值稅係屬於一般公法上之請求權，亦應

    於得請求時起適用一般之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期間規定，以免

    此請求權之是否行使長久陷於不確定狀態，而有礙法秩序之

    安定，原告直至 104年 1月 29日始提出申請，主張依土地稅法

    第 39條之 2第 4項規定認定原地價，並請求退還溢繳土地增值

    稅，顯已逾公法上 10年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故旗山分處否准

    其退稅請求權，依法有據，核無違誤。是原告所稱符合條文

    規定要件者，不待納稅義務人或相關權利人申請，當然發生

    減徵稅款效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

    訴。

四、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債權讓與證明書、高雄地

    院債權憑證、原告申請書、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附卷可稽，

    且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堪以信實。兩造所爭執者厥為㈠、

    原告是否為適格之當事人？㈡原告依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2

    項請求退稅是否有理？經查：

㈠、按「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於本法中華民國 89年 1月 6日修

    正施行後第 1次移轉，或依第 1項規定取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之土地後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以該修正施行

    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

    地增值稅。」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所明定。揆其立法意



    旨係為避免取巧者於本法修正施行前申報移轉，藉以提高原

    地價，規避修法後移轉時應納之土地增值稅，故規定計徵土

    地增值稅之原地價，一律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為準，而不問其前次實際移轉現值為何。準此，土地稅法

    第 39條之 2第 4項既為立法者明定之法定原地價，故凡作農業

    使用之農業用地，於土地稅法 89年 1月 6日修正施行後第 1次

    移轉，或依同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規定取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之土地後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即應以該修正

    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

    徵土地增值稅。

㈡、次按「(第 1項)納稅義務人自行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

    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 5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

    ；屆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第 2項）納稅義務人因

    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

    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

    因之日起 2年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不以 5年內溢繳者為

    限。．．．。」稅捐稽徵法第 28條定有明文。故得依本條規

    定退稅者，固係指「納稅義務人」，惟按「債務人所有土地

    於民國 86年間經民事強制執行拍定，如符合 72年 8月 1日修正

    公布農業發展條例第 27條（78年 10月 30日修正公布土地稅法

    第 39條之 2）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要件，依本院 80年 6月 12日

    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當然發生免稅效果。如稽徵機關予

    以核課，並函請執行法院代為扣繳完竣，即屬適用法令錯誤

    致債務人溢繳稅款，債務人除得對違法課稅處分為爭訟外，

    亦得依稅捐稽徵法第 28條規定，請求稽徵機關退還已扣繳之

    稅款予執行法院。抵押權係以物之交換價值為內容之物權，

    就拍賣土地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處分，因減少該強制執行事件

    之抵押權人得優先受償之金額，而減損抵押權之價值，致直

    接侵害此等抵押權人之抵押權，故此等抵押權人對稽徵機關

    所為課徵土地增值稅處分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得對違法課

    稅處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法第 4條規定之撤銷訴訟，以為救

    濟。而稅捐稽徵法第 28條規定之退稅請求，係請求稽徵機關

    作成准退稅之行政處分，原應由納稅義務人即債務人為之，



    惟因上述對違法課徵土地增值稅處分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抵

    押權人，其權利將因債務人是否行使退稅請求而直接受影響

    ，自應許其於債務人怠於行使退稅請求時，得代位債務人請

    求稽徵機關退還溢繳之稅款予執行法院，進而於遭否准後，

    得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法第 5條規定之課予義務訴訟，以資救

    濟。至其餘債權人，縱因違法課稅處分減少其債權受分配之

    金額，因僅是受清償程度之經濟上利益受影響，並無法律上

    之利害關係，不得對違法課稅處分循序提起撤銷訴訟，亦無

    從代位行使稅捐稽徵法第 28條規定之退稅請求而提起課予義

    務訴訟。又本院 80年 6月 12日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所指

    抵押權人『並非代位債務人行使免稅之權利，不生可否行使

    代位權之問題』，係指申請免稅而言，與本件係代位行使法

    定退稅請求權有別，附此敘明。」則經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 4

    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在案。此雖係有關 72年 8月

    1日修正公布農業發展條例第 27條（78年 10月 30日修正公布

    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免徵土地增值稅規定所為之決議，惟

    探求該決議意旨之所以認為抵押權人於強制執行事件債務人

    (即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怠於行使退稅請求時，得代位

    債務人請求稽徵機關退還溢繳之稅款予執行法院，乃建立在

    抵押權就拍賣抵押物所變價之價金具有優先受償權之本質上

    ，而因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處分，會減少該強制執行事件抵押

    權人得優先受償之金額，減損抵押權之價值，致直接侵害此

    等抵押權人之抵押權，因認此等抵押權人對稽徵機關所為課

    徵土地增值稅處分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此決議見解實與抵

    押權經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後實現其變價權後，該抵押權應否

    塗銷無關。故本於同一法理，上開決議對於未適用 89年 1月 6

    日修正施行後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規定計徵土地增值稅

    之處分，因而影響抵押權人優先受償金額之權利時，抵押權

    人得否代位債務人行使退稅請求權時，應認亦有其適用。

㈢、第按「稱抵押權者，謂對於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供

    擔保之不動產，得就其賣得價金受清償之權。」「抵押權人

    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

    ，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行為時民法第 860條及第 873條



    第 1項所規定。次按「抵押權人就抵押物之賣得價金，有優

    先於他債權人而受清償之權，此在民法第 860條雖無優先字

    樣，而依民法第 874條及第 877條但書之規定，甚為明顯。」

    最高法院著有 22年上字第 252號判例可資參照。此復經 96年 3

    月 28日修正民法第 860條明定：「稱普通抵押權者，謂債權

    人對於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供其債權擔保之不動產

    ，得就該不動產賣得價金優先受償之權。」此即為抵押權之

    變價權及優先受償權之展現，並此規定依同法第 881條之 17

    之規定亦準用於最高限額抵押權。至於強制執行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存於不動產上之抵押權及其他優先受償權，因

    拍賣而消滅。但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未定清償期或其清償期

    尚未屆至，而拍定人或承受抵押物之債權人聲明願在拍定或

    承受之抵押物價額範圍內清償債務，經抵押權人同意者，不

    在此限。」則係基於抵押權所支配者係抵押物之交換價值，

    此項價值既因抵押物之拍賣具體化為一定價金，而由該價金

    承擔抵押債權之擔保功能，復為促進抵押物拍賣之市場性功

    能，故而規定抵押權因拍賣而消滅為其原則。換言之，強制

    執行法第 98條第 3項前段有關抵押權消滅之規定祇是實行抵

    押權之效果之一，至於抵押權對拍賣價金之優先受償權，並

    不因抵押權消滅而受影響。抵押權所擔保者為債權，所受清

    償者亦為債權而非抵押權，倘若抵押物之拍賣價金尚未分配

    完畢，則抵押權縱因拍賣而基於法律之規定歸於消滅，但該

    未分配之拍賣價金仍屬原債權之擔保，其在原抵押權擔保範

    圍內之未受償債權，對該未分配之價金仍具有與原抵押權存

    在時相同地位之優先受償權利，並不因抵押權已經塗銷而受

    影響，此乃因抵押權權利本質之當然解釋。

㈣、經查，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邱瑞興所有，於 89年 4月 25日經

    高雄地院民事執行處執行拍賣，由訴外人邱榮燦拍定取得，

    經旗山分處按拍定價額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計

    1,426,254元，該筆稅款已優先於第一順位抵押債權人高雄

    企銀而分配予被上訴人，並高雄企銀之抵押權雖因系爭土地

    拍賣而於 89年 5月 3日塗銷，惟高雄企銀將其對訴外人邱瑞興

    之未受償債權輾轉讓與原告，此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債權讓



    與證明書、債權憑證等在卷可憑，應可認定。按讓與債權時

    ，該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除與讓與人有不可分離

    之關係者外，隨同移轉於受讓人，民法第 295條第 1項定有明

    文。查，系爭土地拍定時，如應適用 89年 1月 6日修正施行後

    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規定，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則

    本件將因未依規定課徵土地增值稅而有適用法令錯誤致債務

    人即訴外人邱瑞興溢繳稅款情事，並因該稅款優先分配之結

    果，減損抵押權之價值，進而減少抵押權人自系爭土地優先

    受償之金額，致直接損害其抵押債權，故此等對系爭土地拍

    定價金有優先受償之抵押權人對被上訴人所為課徵土地增值

    稅處分即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且其權利將因債務人是否行使

    退稅請求而直接受影響，自應許其於債務人怠於行使退稅請

    求時，得代位債務人請求稽徵機關退還溢繳之稅款予執行法

    院，進而於遭否准後，得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法第 5條規定之

    課予義務訴訟，以資救濟。查，高雄企銀為系爭土地之抵押

    權人，其抵押權雖因系爭土地之拍賣而消滅，然該抵押權所

    擔保之債權對系爭土地拍賣價金之優先受償權並不受影響。

    而原告輾轉受讓自高雄企銀之債權，依民法第 295條第 1項規

    定，自與高雄企銀對原債務人之未受償債權具有同一性，是

    以有關該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亦隨同受讓甚明（債

    權讓與證明書即此記載）。因此，原告取得之債權，倘有屬

    於原抵押權擔保範圍所及之債權，則其對系爭土地拍賣價金

    之優先受償權即與原抵押權人高雄企銀之地位相同，而與抵

    押權人無異。從而，本件如有應適用而未適用 89年 1月 6日修

    正施行後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規定課徵土地增值稅，造

    成債務人溢繳稅款情事，原告自屬權利受直接損害之法律上

    利害關係人，則其於債務人怠於行使退稅請求時，參照最高

    行政法院 100年度 4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

    自具有代位債務人請求稽徵機關退還溢繳之稅款予執行法院

    ，進而於遭否准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法第 5條規定之課予

    義務訴訟之當事人適格。被告未探究抵押物經法院強制執行

    拍賣者乃實現抵押權之變價權及優先受償權之本質，且未詳



    查原告輾轉受讓自高雄企銀之債權是否包含原抵押權擔保範

    圍內之債權而對系爭土地拍賣價金有優先受償權，即逕以高

    雄企銀之抵押權已因抵押物拍賣而塗銷，原告輾轉受讓自高

    雄企銀之標的僅為原債權而不包含拍賣標的之抵押權，本件

    縱使有溢繳土地增值稅，而影響原告受讓債權之金額或額度

    ，原告亦僅係普通債權人，具經濟上之利害關係，無代位債

    務人請求被告將溢繳稅款退還執行法院重為分配而提起本件

    課予義務訴訟之當事人適格等語為由，否准原告之申請，揆

    之前揭所述，即屬有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遽予維持，亦

    有違誤，原告起訴請求均予撤銷，為有理由。

㈤、綜上所述，原告以系爭土地於高雄地院民事執行處拍定時，

    應適用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規定課徵土地增值稅，向被

    告申請應依該規定課徵土地增值稅並退還溢繳稅款予高雄地

    院民事執行處重行分配，被告則以其並非利害關係人而予以

    否准，顯有不合，業如前述，訴願決定未予糾正，遽予維持

    ，亦有違誤，原告起訴請求均予撤銷，為有理由。至於原告

    受讓之債權是否包含原抵押權擔保範圍內之債權，及系爭土

    地之移轉是否符合 89年 1月 6日修正施行後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規定，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

    ，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要件，進而合致稅捐

    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規範之退稅請求權，被告均未進行審查

    ，為被告所自承在卷，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自應由被告依

    法審查後另為處分。是原告此之主張尚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本件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

    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

    政訴訟法第 200條第 4款、第 104條、民事訴訟法第 79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    月    29    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戴  見  草

                               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孫  奇  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 241條之 1第 1項前段）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 1項但書、第 2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之一者，得不│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委任律師為訴│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訟代理人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      列情形之一，│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經最高行政法│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院認為適當者│  。                            │

│      ，亦得為上訴│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審訴訟代理人│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

│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     月    29    日

                              書記官  江  如  青

資料來源：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5年版）第 45-59頁


